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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请〔2022〕37号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关于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并重新安排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2022年8月23日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精神，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92万元，因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项目至今无法实施，会议同意对该项目进行调整并重新安排，现将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呈上，详见附件。

当否，请示。


附件：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

（联系人及电话：王庆通  13988270368）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

2022年8月25日


梁河县财政局                        2022年8月25日印发  
附件

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

建设项目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
根据梁河县2022年8月23日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精神，现将调整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报告如下：

一、调整收回资金

收回用于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92万元，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梁财农〔2022〕102号。

二、重新安排

将收回项目资金92万元重新安排用于《河西乡平易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项目》，资金下达至河西乡人民政府，项目由河西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

2022年8月25日

邵维新


        谢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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